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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提出解決方案，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台鐵車站的電子式寄物櫃，費率依箱子大小是 3 小時 30 元到 50 元不等，但該服務卻僅以

一行甚不顯眼小字告示「投幣不找零」，使得民眾多是事後發現不找零時才看到，令人為

之氣結。另一方面，即便不找零，台鐵也未在旁邊設置兌幣機，等於間接要求民眾送上超

額費用，民眾一旦投 50 元硬幣或 100 元紙鈔，便只能自認例楣。於是，便出現了置物前繞

著車站跑換零錢，或者置物後沒有找零欲哭無淚的窘境。而台鐵每年因此不知超收多少零

錢。 

二、鑒於反彈聲四起，台鐵於民國 100 年即承諾改善此缺失，迄今三年整卻無下文。台鐵容許

包商白佔民眾便宜，而超收金額就這樣默默流入外包廠商口袋。台鐵之行政怠惰顯侵害民

眾權益。爰此，本席特提出緊急質詢，要求行政院應督導台鐵於三個月內提出解決方案。 

（一四五）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日前內政部針對放假日適逢週六或

週日一律補假之決議，嗣經勞動部解釋，該決議僅適用公務

員，一般勞工不適用之。爰為保障民眾放假之權益，特向行

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關於內政部對於放假日如逢週六或週日一律補假之決議，一般勞工不適用的原因在於紀念

日實施辦法只能約束公務機關，對於一般民間企業並沒有法律上的強制性；且勞動基準法

僅於第 37 條規定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亦

無補假之相關規定。 

二、鑒此，基於平等原則，一般勞工亦應適用該決議，爰請行政院針對上述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俾利維護民眾放假權益。 

（一四六）本院盧委員秀燕，鑒於我國政府為保障幼兒接受適當教育及

照顧之權利，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將托兒所及幼稚園「幼托整合」為幼兒園；法規雖立意良善

，卻犧牲原服務於托兒所之教保員權益，不允許已從事教育

多年、教學經驗豐富之教保員繼續獨立擔任大班教師，除了

造成失業衝擊，更可能使幼兒教育的銜接出現斷層、致教學

品質降低。本席相當關心全體辛勞的教保從業人員權益，特

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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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我國幼兒教育在民國 101 年以前，呈現隸屬於內政部的托兒所，及教育部轄下的幼稚園，

雙方分庭抗禮的局面，雖然托兒所及幼稚園主管機關不同，但在招收年齡上有所重疊、教

育目標相似，故政府於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制定公布「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稱

本法）；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將托兒所及幼稚園，「幼托整合」為幼兒園，可招收 2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的幼兒進行教保服務。 

二、改制前之托兒所可招收對象為 2 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的幼兒；而舊制之幼稚園收托對象

僅得為 4 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的幼兒，兩相對照，原任教於托兒所之教保員，比起舊制

幼稚園教師，需獨立面對更多不同年齡層的幼兒，多年累積下來之經驗極為豐富，且其教

學範圍涵蓋兩歲之幼幼班至大班，與「幼托整合」後的幼兒園服務範圍相同。 

三、依據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條文「幼兒園有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其配置之教保

服務人員，每班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強制要求每個新制幼兒園的大班均需配

置一名持有教師證之幼兒園教師，使原可獨立擔任大班教師之教保員，其工作權遭到剝奪

，對全國約兩萬五千名，原服務於托兒所之教保員權益造成衝擊，教保員多年累積的教學

經驗，只因一條法規竟全數抹煞，無法再擔任大班教師，對辛勞多年之教保服務人員不啻

為一沉重打擊，且法規將於民國 106 年開始實行，教保員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即將面臨失

業危機，尤其許多資深教保員將青春歲月全奉獻給教育，卻要在中年時被迫離開自己熟悉

的領域。 

四、教保員的養成需經過三年的高職幼保科，加上四年的科大幼保系，共七年才能完成，以專

業層面來說，與僅依靠大學四年即養成的幼教師相較，教保員學術的專業程度並不亞於幼

兒園教師，且在教導管理幼兒方面，實際操作的臨場經驗往往才是最重要的。 

五、我國「幼托整合」政策讓原本佔全國園所七成多的托兒所與佔二成多的幼稚園整合成幼兒

園，卻反而讓原本托兒所的教保員失去教大班的工作權，更可能使培育國家幼苗之教育體

系出現斷層、致教學品質降低，影響甚鉅。本席相當關心全國兩萬五千名，為了教育無私

奉獻之辛勞教保員，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一四七）本院賴委員振昌，為美國籍神父甘惠忠從民國 50 年來台後，

投入兒童早療教育公益工作逾 52 年，已獲得永久居留證，也

是台南市榮譽市民，早已溶入台灣社會，比台灣人還台灣人

，卻為一紙身分證不可得而慨嘆，行政院長不思改變台灣目

前奇怪的國籍制度，反盼立院盡速完成相關修法，但所謂修

法也只是附帶處理具特殊貢獻外籍人士的國籍、身分證取得

問題，並無助解決僵化的現行國籍制度，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